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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按照人才培养方案，顶岗实习期为六个月。各专业学

生参与企业工作实践，提高理实一体化水平，增强就业竞争

力，获得新知识、新理念。实习统一由中专分校安排，学生

到企业完成各专业岗位实习。

4.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申请自主实习：

（1）中专分校特殊安排的学生

不适合去外地实习的学生：根据学生在校期间表现，中

专分校做出不允许参加统一实习规定的学生。

（2）个人申请自主实习的学生

①有身心疾病等特殊原因，需提交医院诊断证明和相关

证明。

②民族饮食习惯等原因，如回族。

③学生在生源地已被可以满足实习与就业条件的优质

企业聘任，需提交企业提供的“实习生接收证明”、“实习单

位资质（营业执照及企业信誉查询等）”等材料。

3）申请自主实习的学生需办理自主实习申请，报中专

分校批准后方可在自选单位实习。

二、组织管理

中专分校成立实习领导小组，负责实习的组织管理和具

体实施工作。

组 长：安 宾 周俊平

副组长：张小利



成 员：教务科 学生科 指导老师 班主任

领导小组职责：

1.负责中专分校学生实习工作规划和管理规定的制定，

实施过程中的检查、评估、学生顶岗实习的组织管理、实施

工作及重大问题的处理。

2.与企业联系，签订《校企合作协议》和《学生实习三

方协议书》。

实习单位首先选择现有的合作企业，新的合作企业必须

组织有关人员进行考察，考察内容包括：

（1）企业整体综合实力（规模合作形式、管理的规范

性、是否能够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稳定性等）。

（2）企业资格（国家颁发的有关证书及执照）。

（3）薪资待遇，企业是否按照劳动法的有关要求支付

实习学生薪资；福利待遇，是否享受正式员工待遇；保险，

是企业还是学生缴纳；体检费用的支付方等问题。

3.制定学生实习的规划。

4.协调与实习单位的关系，处理各种重大问题。

5.对指导教师和班主任进行相关培训。

6.按要求组织开展针对学生实习前的专题培训，帮助学

生明确实习目的、任务、方法和考核办法等，加强实习纪律

和安全教育，杜绝各种意外事故的发生。

教务科职责



7.负责安排指定指导教师，检查和指导实习的进展情况，

督促指导老师对学生实习过程的审查及跟踪。

8.编写制订实习相关的规章制度。

9.组织顶岗实习的考核和毕业技能鉴定的考核。

10.整理、归档和上报有关实习材料。

实习指导教师职责

对学生实习实行专业（校内）指导教师和实习企业联合

指导的办法进行。

11.实习指导老师定期与实习学生联系，了解学生的实

习情况，加强对学生的学习与实践指导。

12.实习指导老师督促学生完成好实习任务，布置及指

导学生撰写学生实习手册，完成实习报告、毕业技能鉴定等

相关考核项目。

13.实习指导老师评判学生实习报告，实习报告需有不

少于三次的过稿记录，每一次的指导都有相关记录，并提交

学生的实习成绩。

14.学生实习完成返校时，实习指导老师负责收齐“学

生实习手册”、实习报告及毕业技能鉴定相关资料，其中的

“学生实习考核鉴定与成绩评定表”需由学生实习所在单位

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

学生科职责

15.协助班主任管理学生的日常事务。



16.负责协调教务科与班主任之间的工作，保证信息畅

通。

17.关心学生的就业、心理、生活、安全等问题。做好

学生实习期间安全教育，包括路途及整个实习过程中的安全。

遇到未能处理的情况应及时向中专分校领导报告。

班主任职责

18.向学生强调实习的目的和意义。

19.在中专分校的统一领导下，负责管理到企业实习的

本班学生。

20.保证在实习期间内掌握学生的去向，帮助学生解答

实习中遇到的问题。

21.学生在企业期间的请假需经企业和班主任共同批准，

七天以上请假申请中专分校批准。

22.对实习单位的反馈意见及时处理并上报中专分校。

23.遇突发事件及时上报中专分校。

三、 实习生实习纪律

1.明确实习目的，端正实习态度。遵纪守法。

2.实习期间必须服从中专分校管理。

3.实习期间必须服从实习企业的管理，遵守实习企业的

各项规章制度。

4.实习期间请假必须经过实习企业、班主任和中专分校

的同意。如指导老师回访时学生不在岗，则实习期延后，重



新提交材料重新计算实习时间。

5.实习期间服从实习企业、班主任工作安排。认真履行

岗位职责，培养独立工作能力。

6.实习期间服从校内实习指导教师的学习安排，完成顶

岗实习手册、实习报告的撰写。

7.学生实习期间，如因违法违纪造成自己或他人人身伤

害等事故的，实习学生本人要负全责。

8.实习期间，原则上不允许随意更换企业单位，应按学

校规定实习企业实习，如需调换企业必须经过中专分校批准，

如自行调整企业发生意外事件，中专分校不承担任何责任，

一切后果由学生本人承担。

9.自主实习原则上中途不可更改实习单位。

五、成绩考核

1.学生的实习成绩综合评定：包括实习成绩（实习单位

鉴定成绩、指导教师鉴定成绩）、毕业技能鉴定成绩。具体

详见分专业实习教学计划。

2.学生实习期满后，应向指导老师和中专分校教务科交

回所有实习相关资料。因任何原因实习期不满，则实习申请

延后，直至实习期满。

3.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实习成绩评定为不合格：

（1）不服从中专分校安排，拒不参加实习的。

（2）实习期间严重违反实习单位规定，被实习单位辞



退者。

（3）请假累计超过实习时间十分之一者。

（4）未经批准擅自离开实习单位者。

（5）未经批准利用实习机会擅自离岗，自行联系工作

单位者。

（6）因违反有关规定给学校和实习单位造成严重后果

者。

（7）经实习指导老师鉴定实习报告不合格者。

中专分校教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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